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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加強學生實務訓練，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係指以校內經費或承接校外計畫所開設

課程之教學模式，以本校專任(案)教師授課為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為輔。業界專家授課時，原授課教師必須全程參與。 

業界專家以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實務課程為主，協同教學

包含共同規劃課程、編撰個案教材、指導學生實務(包含個案評析、個

案實作、校外競賽、證照考試及展演等)。 

第三條 業界專家擔任協同教學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

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二、 具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

現優異者。 

三、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判者。 

四、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者。 

五、 其他經學校行政程序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

需，足堪擔任事項工作者。 

本要點所稱曾從事與應聘課程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年資、與任教領

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指專任年資。兼任年資，折半

計算。 

業界專家資格審定、聘期、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認定、國際級

大獎界定、國家級以上專業競賽、足堪擔任是項工作等認定，及其年

資增減等事項，由教評會辦理。 

具有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第三條至第

六條規範情事者，不得聘任為本校業界專家。聘任前人事室應辦理資

訊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不適

任教育人員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規定。 

第四條 同一課程中，全部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時數，以課程全學期應授課總時

數三分之一為上限。計畫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校不協助業界專家申辦教師證書。 

第六條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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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原課程授課教師提出申請，繳交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申請表(附

件一)、遴聘業界專家資歷評估表(附件二)、業界專家聘任契約

書（附件三），並檢具證明文件及原課程教學計畫書。前述申

請表及評估表完成簽核後，分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二、 個別業界專家教學時數達該課程全學期授課總時數六分之一以

上者，經系(中心)、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二級課程發展委員

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別審查通過後，送人事室核發聘書。 

三、 個別業界專家教學時數未達該課程全學期授課總時數六分之一

者，應經過系(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分別審

查通過後，送人事室核發聘書。 

第七條 實施方法 

一、 聘用業界專家所需費用，以計畫或各開課單位年度預算業務費

中編列支應。 

二、 原授課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計算等，仍依原訂課程核計。 

三、 同一課程至多二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每名業界專家每學期至

多協同教授兩門課程為限。計畫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 原授課教師負有課程安排、課前講解、授課大綱、教學規範、

班級管理、學生報告批改及成績評定之責，協助業界專家完成

相關教學準備工作。 

五、 原授課教師應於附件一申請表內規定期限前，繳交執行成效報

告(附件四)。未繳交執行成效報告者，原授課教師未來不得再

提出申請。執行成效報告應送下一學期第一次系(中心)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議協同教學品質及成效。審議結果送經費核發單

位備查，做為管考及查核之用。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